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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 

（一）编制背景 

为落实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相关政策

口径》《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吉林省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吉自然资办发〔2026〕

7 号）等有关要求及相关工作部署，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发

展格局，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在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中全面对接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，在国土空间

规划“一张图”上协调统筹空间需求，协同推进相关专项规

划落地、重大项目谋划、选址选线方案比选、规划管控要求

比对分析等工作。同时，综合规划实施情况和新形势新需求，

珲春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 2026 年度《珲春市国土空间总

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动态维护工作。 

（二）编制目的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和动态治

理的要求，深入落实区域协调发展、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，

紧扣珲春市“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、长吉图开发开

放窗口城市、延边州副中心城市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城市、

生态康养边境旅游名城”发展定位。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，

不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保护目标任务，不改变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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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，以正向优化为导向，

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三条

控制线布局正向优化，对规划分区、中心城区用地用海规划

布局、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进行调整。为珲春市构建现

代产业体系、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空间支撑，保障规划

能用、好用、管用。 

（三）编制原则 

坚守安全底线，严守管控红线。坚守粮食安全和生态安

全责任，牢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、生态保护红线

和城镇开发边界，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各项保护目标和控制

指标，依法依规开展规划动态维护，推动形成与区域高质量

发展经济布局优势协调互补的国土空间格局。 

坚持问题导向，夯实编制基础。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

检评估结论为依据，实事求是掌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情

况，准确研判规划实施面临的实际问题，夯实规划动态维护

方案编制基础。 

坚持系统思维，优化整体布局。遵循国土空间规划总体

目标，科学编制动态维护方案，推动农业、生态、城镇空间

功能布局整体优化，提升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效率，推动规划

落地实施。 

坚持数字赋能，提升管理效能。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手段

作用，依托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，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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撑规划动态维护全流程的规范、高效、精准管理。动态维护

涉及的各类规划方案、图件、表格及数据库，均需通过“一

张图”系统汇交、审查和更新，实现数据“一次录入、多方

共享、动态联动”。 

（四）核心任务 

本次动态维护基于珲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4 年度

体检评估结果，在坚守安全底线、不突破核心指标，不改变

空间结构格局的前提下，对三条控制线、规划分区、中心城

区用地规划布局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核心任务开展年度动

态维护。 

二、动态维护方案 

（一）重要控制线维护 

1.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动态维护 

维护前珲春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5.86 万亩，维护后保

持不变；本次动态维护重点将零星破碎地块、经核实不符合

永久基本农田划入要求的地块调出永久基本农田，按照动态

维护正向优化原则，维护后永久基本农田总规模不低于 31.22

万亩，不低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，实现永久基本农田数

量不减少、质量有提升、布局更优化。 

2. 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维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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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前珲春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4183.17 平方千米，

本次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优化调整。珲春市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确定的生态保护格局保持不变，生态

保护红线内生态功能用地规模稳定。 

3. 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 

珲春市城镇开发边界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、春化镇、敬

信镇、板石镇、英安镇、马川子乡、杨泡满族乡、哈达门乡，

本次局部优化拟调入地块皆紧邻现状城镇开发边界，主要位

于珲春市中心城区。维护前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为 54.48 平

方千米，扩展倍数为 1.36，经优化调整后新增城镇建设用地

总规模、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均保持不变。 

4. “城市四线”动态维护 

依据本次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结论与实施监测情况，

在严格确保不缩减总体规划明确的城市绿线、蓝线、紫线、

黄线管控规模，不破坏城市整体格局、空间结构与风貌特色

的基础上，遵循有利于提升规划实施效能、优化空间管控精

度的基本原则，对城市“四线”管控范围与边界开展科学合

理的动态维护，进一步强化规划刚性约束，保障城市生态安

全、公共安全与风貌保护格局稳定。由于中心城区用地规划

布局的调整，本次动态维护只涉及城市黄线、城市绿线、城

市蓝线的优化，不涉及城市紫线的调整，动态维护后，城市

“四线”总规模不减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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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国土空间规划分区维护 

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，在一级规划分区类型不增加的

基础上，综合考虑人口分布、土地利用、经济布局、人口分

布等多项因素，结合珲春市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情况及最

新启用的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，对规划分区进行调整。

本次规划分区主要依据三条控制线、中心城区用地用海规划

和村庄建设边界等进行动态维护。 

本次动态维护后，农田保护区面积不减少，生态保护区

面积不减少，生态控制区面积保持稳定，城镇发展区面积不

增加，村庄建设区、一般农业区、林业发展区面积比例保持

稳定。 

（三）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维护 

本次中心城区用地用海规划布局维护重点为优化城镇

用地结构和布局，提高空间连通性和交通可达性，完善公共

空间和公共服务，推进产业用地集约集聚。结合专项规划和

有关行业建设需求，优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、社区生

活设施布局和规模，支持城市更新、新能源、新基建项目配

套用地需求。优化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布局和规模，

促进人地房相匹配。综合用地审批、土地供应、建设现状、

权属管理等情况，结合详细规划编制实施，协调完善地块规

划用途和范围，并根据实际对已供应实施地块的规划用途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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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调整。 

依据《珲春市 2024 年度国土空间规划体检报告》，该报

告提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总体服务水平较低，因此在

本次动态维护中心城区方案中新增科研、养老、文化、体育

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。 

本次动态维护后，中心城区居住用地面积、比例保持稳

定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不减少，优化后的社区公

共服务设施步行 15 分钟覆盖率不降低；商业服务业用地、工

矿用地和仓储用地面积、比例保持稳定；交通运输用地面积

保持稳定；公用设施用地面积不减少；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

面积不减少，优化后公园绿地、广场步行 5 分钟覆盖率不降

低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降低；特殊用地面积保持稳定；留

白用地面积、比例保持稳定。 

（四）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 

紧扣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及国家、省市重大战略部署，

统筹衔接各类专项规划，将市县级及以上需单独选址的交通、

能源、水利、防灾减灾等重大项目，以及采矿、宗教、文保、

殡葬、口岸、自然保护地配套等特殊用地项目，统一纳入规

划重点项目清单。 

联动珲春市各相关部门协同梳理更新项目清单，明晰空

间布局与实施时序，实行年度动态维护。清单内具备落地条

件的项目优先精准落位，符合优化调整要求的直接统筹衔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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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不具备落位条件的，采取示意方式上图入库。 

本次动态维护珲春市共增补重点建设项目 100 余项，其

中包括交通类、能源矿产类、水利类、电力类、城市基础设

施类、防灾减灾类、其他类等项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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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

1. 三条控制线维护前图（标明调出） 

2. 三条控制线维护前图（标明调入） 

3. 永久基本农田维护后图（标明调入、调出） 

4. 城镇开发边界维护后图（标明调入、调出） 

5. 国土空间用途分区规划图（维护前） 

6. 国土空间用途分区规划图（维护后） 














